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

（第 57 号） 

 

  《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》已经 2008 年 10 月 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240 次

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 2008 年 10 月 9 日起施行。 
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：尚福林 

 

二○○八年十月九日���� 

 

 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 

 

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是实现投资者投资回报的重要形式，对于培育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理念，增强资本市场的

吸引力和活力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。为了引导和规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，现就有关事项决定如下： 

 

  一、 在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（2006 年修订）》第一百五十五条增加一款，作为第二款：“注释：公司

应当在章程中明确现金分红政策，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。” 

 

 

  二、 在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第四条第（一）项增加规定：“上市公司可以

进行中期现金分红。” 

 

 

  三、 将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第八条第（五）项 “最近三年以现金或股票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

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二十”修改为：“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

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”。 

 

 

  四、 将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--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（2005 年修

订）》第三十七条修改为：“上市公司应披露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。对于本报告期内

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，应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、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。公司

还应披露现金分红政策在本报告期的执行情况。同时应当以列表方式明确披露公司前三年现金分红的数额、与

净利润的比率。” 

 

 

  五、将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--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（2007 年修

订）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公司应当披露以前期间拟定、在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、公积金转增

股本方案或发行新股方案的执行情况。同时，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，并说明董事会是否制定现金分红

预案。” 

 

 

  六、在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3 号--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（2007 年修

订）》第十三条后增加一条，作为第十四条：“公司应当说明本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。” 

 

 

  七、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督促

上市公司按照本决定修改公司章程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做好监管和服务工作。 

 

 



  八、本决定自 2008 年 10 月 9 日起施行。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上字（1996）

7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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